
武汉市红十字会

重大疾病人道救助项目管理办法

（2023 年 8 月修订）

武汉市红十字会重大疾病人道救助项目是由武汉市人

民政府主办，委托武汉市红十字会组织实施，专项救助白血

病和再生障碍性贫血儿童的公益项目，是我市重大疾病人道

救助体系的完善和补充。为规范和加强本项目的资助和管

理，健全项目监管机制，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组织管理

第一条 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设立项目办公室，指定

专人负责项目实施及日常管理工作，协调相关部门开展筹

资、宣传、救助、回访、监督等工作，督导区级红十字会和

定点医疗机构开展本项目实施。

第二条 区级红十字会安排专人负责对求助患儿的资

料进行审核，协调所在街道（乡镇）、社区（村）开展近况

核实、回访、宣传等工作。

第三条 市红十字会根据救助工作需要设立项目定点

医疗机构，并与之签订合作协议。项目定点医疗机构安排专

人负责项目的执行，按照合作协议协助市、区红十字会指导



患儿法定监护人申请本项目救助，为患者及时使用救助款提

供便利，并根据项目执行情况不定期反馈患儿救治与救助金

使用情况。

第二章 救助对象

第四条 项目救助对象为本市户籍、申请救助当年 1 月

1 日未满 18 周岁、患白血病或再生障碍性贫血的青少年、儿

童。

患者还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项目定点医疗机构接受住院治疗；

（二）患者家庭已无能力继续承担患者后续治疗费用，

且拥有的商品住房面积不超过 140 平方米，无非谋生用私家

车等；

（三）同意接受家庭及患者相关信息网上公示和经济状

况核查。

第五条 项目救助标准：

（一）对符合救助条件的白血病患儿每人一次性救助 5

万元，对符合救助条件的再生障碍性贫血患儿每人一次性救

助 3 万元；

（二）患儿在获得本项目救助后完成造血干细胞移植手

术，经申请可补充一次性救助 5 万元。



第三章 申 请

第六条 所有拟申请救助的对象均以患者的法定监护

人为申请人；申请人需完整填写《武汉市红十字会重大疾病

人道救助项目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经患者户

籍所在社区（村）核实困难情况，并按照要求备齐申请资料，

提交至患者户籍所在区级红十字会。

第七条 区级红十字会在收到《申请表》后完成资料预

审核，合格资料提交至市红十字会项目办公室复审。

第八条 对于不符合本项目救助条件的申请人，由区红

十字会负责向申请人说明不予受理的原因，并退回《申请表》

及其他资料。

第九条 申请患儿若完成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其监护

人可填写《申请表》与《武汉市红十字会骨髓移植救助申请

表》，并按照要求备齐申请资料，提交至患者户籍所在地区

级红十字会进行补充申请。

第四章 评 审

第十条 市红十字会项目办公室招募社会各界代表担

任本项目评审监督员，每次邀请 3 名评审监督员与市、区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组成 5 人评审小组，根据申请情况不定期集

中对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核。评审监督员招募标准、流程另行

制定。



第十一条 评审小组成员按照本项目救助资格条件并

结合经济状况核查比对结果，对申请人资料进行监督检查，

确定拟救助对象，5 人评审小组中有 3 人（含）以上同意，

该申请人即成为拟救助对象。

第十二条 评审会结束后将拟救助对象相关信息进行

网上公示，公示时间为 5 个日历天，公示后没有异议即为本

项目救助对象；未通过评审的申请人由市红十字会项目办公

室向其发送通知书，告知未通过评审理由。

第十三条 有以下情形的申请人将直接取消救助资格：

（一）申请人不接受家庭和患者相关信息网上公示、经

济状况核查；

（二）申请人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家庭收入、财产、

房产等与救助条件密切相关的信息。

第五章 救助款拨付与使用

第十四条 救助款拨付审批权限与流程，依据《武汉市

红十字会机关财务收支管理办法（试行）》办理。

第十五条 救助款由市红十字会通过银行直接划转至

患者治疗所在定点医院，并书面通知申请人和治疗医院。救

助款只能用于患者治疗，冲抵由其个人自费承担的治疗费

用，不能套取现金和挪作他用。



第十六条 在患者所患疾病治愈、家属放弃治疗、治疗

过程中死亡等情况下，救助款未拨付的中止拨付，已拨付但

尚未使用完毕的由市红十字会收回用于其他患者救助。

第十七条 患者因病情需要或个人原因转至其他定点

医疗机构治疗，剩余救助款可由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后，转

入新就诊定点医院继续使用。由于治疗需要，前后疗程的间

隔视为连续治疗，可继续使用剩余救助款。

第十八条 市红十字会建立重大疾病人道救助资金专

项科目，进行独立核算。救助资金使用情况通过官方网站及

时向社会公布，同时接受审计部门专项审计，并向社会公布

审计结果。

第六章 信息公开与项目监督

第十九条 为方便市民及时、准确、详细了解本项目的

信息，市红十字会将通过如下方式加强宣传：

（一）通过武汉广播电视台“掌上武汉”“黄鹤云”等

云媒体平台对救助信息开展公示、宣传；

（二）通过市红十字会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博爱江

城”、新浪微博“博爱江城”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三）在定点医疗机构设立固定的项目介绍专栏，方便

患者家属了解项目相关信息；

（四）通过在全市公共场所设置的红十字多媒体募捐箱

播放项目相关信息。



第二十条 本项目公开向社会征集社会监督评审员，负

责参与救助对象资格的审查或入户调查，并对救助活动全过

程实施监督；邀请媒体作为第三方全程参与本项目救助活

动，通过官方网站及时公布救助者信息、社会捐赠资金使用

情况等，接受社会监督；市红十字会监事工作部根据职责，

对项目实施履行监督责任。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解释权属于武汉市红十字会，于印

发之日起开始施行。


